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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
 

泉教执[2009]24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关于做好近期学校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

 

各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、市直各学校： 

12月 7日晚，湖南省湘潭湘乡市私立学校育才中学发生一起

有 8名学生遇难、26名学生受伤的踩踏事故，血的教训给学校的

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敲响了警钟。据初步调查，导致这次事故的

主要原因有：一是学生的安全意识不强，自控能力弱，对突发事

件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；二是学校安全管理存在严重漏洞，晚自

习只安排一名现场看守人员巡查和管理，学校没有在楼梯间安装

应急灯与警示标志，更没有开展过类似应急演练。该事故的发生

教训是深刻的。期末和元旦、春节即将来临，为进一步吸取教训，

举一反三，切实做好我市近期及“两节”期间的学校安全工作，

特紧急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领导要从讲大局、保

稳定、促发展的高度，进一步提高对搞好学校安全工作重要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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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识。学校安全工作事关国家财产和师生人身安全，关系到社会

的稳定，学校主要领导要增强抓好学校安全工作的责任感、使命

感和紧迫感，切实意识到自己肩上所担负的责任，认真负起学校

安全的领导责任，以对师生极端负责的精神，下大力气全面提高

安全工作管理水平和应急能力；要精心组织，周密部署，切实把

学校的安全教育、管理和防范工作真正摆上议事日程，真正落到

实处，抓紧抓细抓实，确保学校安全、教学秩序稳定。 

二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按照创建“平安校

园”的要求，切实落实学校安全主体责任与各项安全制度和措施，

加强校园安全保卫工作。各学校应认真吸取湖南省湘乡市育才中

学及全国近期发生的几起涉及中小学生的重特大交通、拥挤踩

踏、校园坍塌等事故的教训，按照学校安全工作目标管理责任制

的要求，切实履行职责，做到一级抓一级，层层落实责任制和全

面落实安全防范措施。各学校应在近期及节前或放假前，集中力

量开展一次全面的拉网式安全大检查，要覆盖设施安全、消防安

全、治安安全、交通安全、饮食卫生安全、危险化学品安全等各

个方面。要以检查校内外教室、学生宿舍（公寓）、教职工宿舍、

食堂、实验室、图书馆、礼堂等人群密集场所作为重点，认真按

照《消防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认真检查消防设施和消防疏散通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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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别对有晚自习的学校，要对教室及楼梯的照明、疏散标志、应

急灯等进行全面的检查；要加强对学校食堂卫生安全责任制落实

情况进行检查，确保师生员工饮食卫生安全；要认真贯彻《危险

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，切实落实化学品的管理、登记、使用制

度；各地各校要积极消除一切危及校园安全的隐患和漏洞，对发

现的安全隐患要坚决及时进行整改，该停止使用的要坚决停止使

用，严防群死群伤事故的发生。 

三、各级各类学校要把安全教育纳入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内

容之中，全面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。近期

各学校应对全体师生进行一次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师生的

安全教育，让教育活动增强针对性，注重实效性。要充分利用课

堂教学、班（队）会、广播、墙报等形式开展形式多样、生动活

泼、寓教于乐的以预防交通事故、火灾、拥挤踩踏、食品中毒等

事故为重点的安全专题教育，悬挂安全宣传标语，出安全墙报，

召开安全宣传讲座或大会，营造浓厚气氛，防范于未然。近期各

校应立即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应对晚自修或寄宿生的疏散演练

活动，提高师生的应急能力。 

四、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进一步落实值

班的各项制度，应安排有 24 小时在岗的值班人员和有行政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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带班，加强值班巡查，对有晚自修的学校要有足够的人员在岗巡

查和管理。要进一步完善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工作预案，一旦发

生突发事件，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及时妥善处理，并逐级如实

上报当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，不得隐瞒不报或迟报、漏报。所

有值班人员一定要坚守岗位，尽职尽责，遇到紧急、重要情况必

须立即请示报告，确保信息畅通，决策准确，指挥灵敏。各地各

校要严肃值班纪律，凡因责任心不强，领导不得力，工作不落实，

措施不到位而导致发生重大事故的将按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

领导人和值班人员的责任。 

近期，将结合年终安全工作考评，组织有关人员对各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各学校安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，请各地各

校做好准备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 州 市 教 育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OO九年十二月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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